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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

于 2021 年 7 月 2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，2021 年 7 月 7 日以

传真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，3名监事在公司本部表决，

0 名监事以传真方式表决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（一）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； 

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名邹家立先生为

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，公司监事会提名王强

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。监事会对上述

候选人相关资料进行核查后认为，邹家立先生、王强先生符合《公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（上述监事候选人的简历详

见附件）。 

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

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；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

总数的二分之一。 

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。 

（二）《关于修订<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。 

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0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

修订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

况，拟对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进行如下修订： 

    原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第十二条 监事会决议  监事会会议

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，以记名和书面方式进行。 

监事的表决意向分为同意、反对和弃权。与会监事应当从上述意

向中选择其一，未做选择或者同时选择两个以上意向的，会议主持人

应当要求该监事重新选择，拒不选择的，视为弃权；中途离开会场不

回而未做选择的，视为弃权。 

监事会形成决议应当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过半数同意。 

现修改为：第十二条 监事会决议  监事会会议的表决实行一人

一票，以记名和书面方式进行。 

监事的表决意向分为同意、反对和弃权。与会监事应当从上述意

向中选择其一，未做选择或者同时选择两个以上意向的，会议主持人

应当要求该监事重新选择，拒不选择的，视为弃权；中途离开会场不

回而未做选择的，视为弃权。 

监事会形成决议应当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过半数同意。 

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进行审核

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。监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。 

公司监事应当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地披露信息，所披露的信息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。监事无法保证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

并陈述理由，公司应当披露。公司不予披露的，监事可以直接申请披

露。 



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生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七月七日



附件： 

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简历 

 

邹家立先生  中国国籍，1963年出生，研究生学历，高级经济师，国家一级

建造师。先后毕业于河北广播电视大学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。河北省建

筑协会评标专家、常务理事。历任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董事长兼总

经理，公司第二届至第五届公司监事会主席。现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，荣盛

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，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，河北省中冀扶贫

基金会理事长。邹家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,19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51%；

持有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1,500,000股，占其总股本的4.89%；持有荣盛
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份1,500,000股，占其总股本的0.45%。邹家立先生与公司实

际控制人、其他董事、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 

王  强先生  中国国籍，1982年出生，专科学历，毕业于燕山大学。历任公

司审计专员、审计主管、副总督察、纪检监察中心总经理、第五届监事会监事。

现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、风控中心副总经理。王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

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公司实际控制人、其他董事、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

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
